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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3〕120116 号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注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

则》等有关规定，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

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 

1．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45.67%，其他应付款 28,082.89万元，应付账款 24,858.44万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864.49 万元，长期借款 48,260.00

万元，合同负债 151,358.62万元。报告期内，发行人涉及与金杖

投资、桂林广维、Impression等多起诉讼及仲裁事项，控股子公

司三河市湘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若干行政处罚。 

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黄辉质押发行人股

份占其持有股份数的比例为 93.32%；根据 6 月 27 日公司公告，

黄辉及其控制的三湘控股于 3 月 17 日减持计划预披露后已减持

27,453,400 股。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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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率、现金短债比等财务指标是否处于合理区间，是否与同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情况相一致，如否，请说明差异原因及合理性；（2）

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房地产项目交付困难引发的重大纠纷争议等情

况，如是，是否已妥善解决或已有明确可行的解决方案；（3）最

近一期末银行授信及债券信用评级情况，还本付息情况，截至目

前是否存在大额债务违约、逾期等情形，如是，请说明对于违约

债务是否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展期协议或债务重组方案；（4）内部

控制是否健全有效，是否建立健全的资金管控、拿地拍地、项目

开发建设、项目销售等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有效执行；（5）报

告期内是否存在闲置土地、捂盘惜售、炒地炒房、违规融资、违

规拿地、违规建设等情况，是否存在因前述事项受到金融监管部

门、住建部门、土地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等重大违法违规情况；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是否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等违法行为；（6）是否存在资金筹措、拿地拍地、项目

建设、已售楼房交付、实际控制人声誉等方面重大不良舆情；（7）

说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原因、质押资金的具体用途，并结合

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股价变动、涉诉情况、实控人财务状况和

清偿能力、最近减持情况与未来计划等，说明本次发行后是否存

在控制权变动的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8）请结

合相关未决诉讼或仲裁的最新进展情况，说明公司预计负债等计

提是否充分谨慎。 

请发行人充分披露上述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就（6）出具专项舆情核查

报告，请发行人律师核查（2）（3）（4）（5）（7）（8）并发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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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请会计师核查（1）（2）（3）（7）（8）并发表明确意见。 

2．报告期内，发行人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9,967.42 万元、

11,347.09 万元、2,995.36 万元和-4,630.14 万元，房地产销售

毛利占比分别为 81.53%、92.03%、95.98%和 67.81%，房地产销售

毛利率分别为 12.91%、18.41%、51.60%和 47.89%。报告期各期末，

发行人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 590,151.19万元、384,382.76万元、

412,693.17 万元和 415,851.56 万元，各期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40,256.97 万元、44,684.44

万元、43,027.75 万元和 42,613.65 万元；公司商誉账面价值未

发生变化，均为 25,162.54万元。最近一期末，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为 43,833.21 万元。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营业收入中其他收入

分别为 457.24万元、279.59万元、275.00万元和 57.08万元，

主营业务中其他收入分别为 4,095.04 万元、4,646.60 万元、

4,631.67 万元和 991.94万元。 

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各期，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 14,266.77

万元、9,374.95万元、17,559.55万元和 2,520.63万元，其中销

售代理费和宣传推广费占销售费用比重较大。最近三年，发行人

的合同取得成本分别为 3,637.17 万元、12,611.16 万元和

13,320.07 万元，主要为公司销售房产支付的销售代理费及分销

佣金。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营业收入及成本变化情况、行

业景气度及政策变化情况等，说明公司房地产业务毛利率水平波

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2）结合公司

经营情况、成本费用变动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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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归母净利润逐年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不利因素是否具有

持续性影响；（3）结合（1）（2）及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行业景

气度、房地产投资增速、批准预售及其变化情况、报告期内公司

房地产业务新开工面积、签约销售面积、销售回款面积等，说明

公司经营是否正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对公司持续经营不

利的影响因素是否持续存在，公司已采取的措施及相关措施的有

效性；（4）2022 年文化板块收入及利润情况未达到 2021 年商誉

减值测试时预测值，请结合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主要参数设置及

变化的依据，说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未来是否存在减

值风险；（5）结合报告期内存货构成明细，包括所处地点、面积，

库龄、期后销售、所在地域分布情况及近期市场销售价格趋势，

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6）

结合各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构成，包括所处地点、面积，获取时

间、获取方式、初始计量及后续计量依据、当地的市场行情等，

说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额是否合理、谨慎；（7）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内容及性质、与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合作模式和

重要合同条款、销售佣金约定相关政策制度以及会计处理方式、

销售返点计提的金额及实际发生额等，并说明相关金额是否与既

定政策和内控制度相符，相关会计处理是否规范，是否存在通过

佣金返点政策刺激销售、调节业绩的情形；（8）列示长期股权投

资等财务性投资相关科目的详细情形，说明相关投资不认定为财

务性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

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

今，发行人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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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的相关要求，是

否涉及调减情形；（9）营业收入和主营业务收入中其他收入的具

体内容。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7）涉及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0,000.00 万元（含本数），其中 42,000.00 万元投向海尚苑西

区住宅项目，70,000.00 投向海尚苑东区住宅项目（二期），

48,0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本次募投项目位

于燕郊北部科学城，项目定位为环京刚需房、刚改房，满足北京

市外溢人口居住需求。 

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40 家、参股公司 15 家，

同时涉及关联方较多，报告期内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金

额逐年减少，主要来自于文化板块和建筑施工板块，其中建筑施

工占比约为 10%。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控股子公司三河市湘

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 50.49%，目前未将湘德地产

少数股东认定为关联方；实施方式为发行人以股东借款方式直接

向项目公司投资，其他股东未能以同等条件或者出资比例提供借

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136,115.35万元、

109,998.29万元、84,484.18万元和 129,567.64万元，其中，受

限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22,382.15元、41,920.89元、18,445.72

元和 48,116.19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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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各项投资是否为资本性支出及补充流动资金金额，说明补流

比例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有关规定；募投

项目当前进展及董事会前投入情况,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

的情形；（2）结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其实

际经营业务情况，说明是否存在相同或相似业务，本次募投项目

实施后是否会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3）结合主要客户

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关

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如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关联交易，请结合新

增关联交易的性质、定价依据，总体关联交易对应的收入、成本

费用或利润总额占发行人相应指标的比例等，说明是否属于显失

公平的关联交易，是否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4）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刚需房、刚改房项目，是否属于政策支持的房

地产业务，是否属于“保交楼、保民生”相关的房地产项目，如

是，请说明是否属于部分或全部预售、项目建设有较强融资需求

的存量住宅类项目，并结合相关项目预售资金运行情况等说明项

目是否存在资金挪用等违法违规情况及解决整改措施；是否属于

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或旧城改造拆迁安置住房建设项目，是

否已处于开工建设状态、是否已取得主管部门备案、审批等证明

文件；（5）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海尚苑相关项目的主要考虑，并结

合财务状况、经营情况、现金流等情况，充分说明公司的资金筹

措需求及本次融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6）公司是否已建立并执

行健全有效的募集资金运用相关内控制度，能够确保募集资金专

项用于所披露的募投项目，本次募投项目与海尚苑其他建设内容

能否有效区分，经济效益能否单独核算；结合海尚苑相关项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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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整体建设情况、销售情况、资金缺口及解决方式等，说明是

否存在交楼风险或其他不确定性因素，是否对募投项目构成影响，

并说明具体保障措施；（7）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已经取得项目实施

所需的全部批准或备案，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

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8）结合募投项目的建

设进度、销售情况及价格、周边区域及同行业类似项目情况、募

投项目收益情况的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包括各年预测收入构成、

销量、毛利率、净利润、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的具体计算过程和

可实现性等，说明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合理性及谨慎性；（9）结

合公司货币资金及其受限情况、资产负债情况、业务规模和增长

等，说明补充流动资金必要性和合理性；结合资金使用的内部控

制制度，公司拿地拍地、开发新楼盘计划，在建项目资金需求，

资金具体用途等，说明如何保证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符合上

市房企的监管要求；本次募集资金是否会变相用于拿地拍地、开

发新楼盘等增量项目，如否，请出具相关承诺；结合各募投项目

预售资金运行情况等说明项目是否存在资金挪用等违法违规情形，

如是，请说明解决整改措施；（10）通过控股非全资子公司实施募

投项目的原因及必要性，发行人是否能对该子公司和募投项目实

施进行有效控制，并结合借款的主要条款，说明其他股东未能同

比例提供贷款的原因及合理性，该子公司其他股东中是否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亲属，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是否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

第 6 号》相关要求。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6）（7）（8）（9）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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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1）（2）（3）

（4）（5）（6）（8）（9）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2）

（3）（7）（9）（10）并发表明确意见。 

4．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文化板块业务以观印象为主要业

务平台，文化演艺产品涵盖山水实景演出和情境体验剧两大类型，

拥有“印象”“又见”“最忆”“归来”四大演出品牌系列。发行人

及子公司营业范围中涉及电影制片、发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网络文化经营，个人互联网直播

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动漫游戏开发等内容。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文化板块的具体内容和盈利模式，

不同类型收入利润分布情况、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及变化的原

因及合理性，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和行业惯

例，并结合目前文化演艺项目的经营和拓展情况、市场需求等，

是否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开展业务，是否

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及后续业务开展的规划安

排；（2）是否存在教育培训、影视制作发行、数字文化创意内容

应用服务、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广告、游戏等业务，若是，请

说明相关业务的具体内容、经营模式、收入利润占比等情况；上

述业务是否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开展业务，

是否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及后续业务开展的规

划安排。 

请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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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按重要性原则

披露对发行人及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

披露风险应避免包含风险对策、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并

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

理排序。 

同时，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传播范围较广、可能

影响本次发行的媒体报道情况，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

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并于

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书

面说明。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

的回复，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本

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

项，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并以

楷体加粗标明；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

在募集说明书中。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

的募集说明书。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募集说明书

所做的任何修改，均应先报告本所。 

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

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

当保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10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3 年 7 月 6 日 


